
2024 年度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项目名称：案件审判业务、社工服务项目

项目单位：深圳市坪山区人民法院



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1.项目背景

“案件审判业务”和“社工服务项目”是人民法院工作的重

要组成部分，保障人民法院各项事业稳步发展。2024 年，深圳

市坪山区人民法院紧紧围绕“公正与效率”主题，为大局服务、

为人民司法，忠实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各项工作取得新

的进展。

2.项目主要内容

为保障我院依法履行审判职能，保障审判执行工作顺利开

展，服务审判大局，加强办案质量，结合法院工作实际，设置并

开展“案件审判业务”和“社工服务项目”相关预算项目。

案件审判业务主要包括：审判办案业务,用于根据刑事、民

商事案件审判要求开展差旅、鉴定等相关工作;审判办案辅助,

用于根据案件审判送达、司法公开等要求开展的相关辅助工作;

审判后勤保障,用于根据审判办案后勤保障要求开展相关工作;

其他审判办案业务,用于多元化调解、陪审员等相关工作。

社工服务项目主要包括:未成年人帮教工作，用于未成年人

刑事案件购买社工服务。

3.资金投入和使用情况

2024 年案件审判业务预算收入 1047.5 万元，实际支出

1022.97 万元，预算执行率 97.66%。

2024 年社工服务项目预算收入 16.9 万元，实际支出 16 万

元，预算执行率 94.67%。



（二）项目绩效目标

1.总体目标

通过案件审判业务项目的运行，保证我院审判执行工作的顺

利开展与成功实施，有效提升我院诉讼服务能力，化解法律纠纷

和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公平正义；通过社工服务项目的运行，对

未成年被告人进行帮教,对未成年被害人进行心理辅导,保障未

成年人权益。

2.年度目标

通过案件审判业务项目，发挥审判职能作用，维护国家安全

和社会稳定，依法惩处各类违法犯罪，有效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

稳定；通过社工服务项目，将司法社工引入涉及未成年人案件之

中，创新我院司法模式，做好司法护少引航人。

二、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对象和范围

案件审判业务和社工服务项目是部门履职的重要项目，开展

2024 年度案件审判业务项目和社工服务项目经费绩效评价工作

的目的是通过对项目各项绩效指标完成情况的绩效评分和综合

分析，客观公正地评价该项目的实施绩效。

（二）绩效评价原则、评价方法、评价标准等

我院严格遵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

的意见》（中发〔2018〕34 号）、《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

法》（财预〔2020〕10 号）、《深圳市财政局关于贯彻落实全

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深财绩〔2019〕5 号）

和《深圳市市级项目支出绩效评价工作规程》，坚持科学规范,



公开透明、统筹兼顾和强化应用等基本原则，采用“计划标准”

作为评价标准，即以预先制定的目标、计划、预算、定额等作为

评价标准。

项目自评采用定量和定性评价相结合的比较法，总分由各项

指标得分汇总形成。

（三）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根据深圳市财政局关于市本级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安排，结

合我院绩效管理工作实际情况，我院制定了绩效管理工作实施方

案，明确绩效自评步骤。我院按照 2024 年设定的评价指标和绩

效目标体系，按照“谁支出、谁负责”的原则，综合办公室将

32 个预算项目分解到各项目负责部门，并发放绩效自评表。各

支出部门收集评价基础数据和佐证材料，交回综合办公室汇总，

上传资料后系统统计得分。

三、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案件审判业务项目自评分数为 91.52 分，等级为“优”，具

体评分表如下：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4 年度）

项目名

称
案件审判业务

主管部

门
深圳市坪山区人民法院 实施单位 深圳市坪山区人民法院

项目资

金（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11005000.00 10475000.00 10229676.03 10 97.66% 9.76

其中：当年财政拨

款
11005000.00 10475000.00 10229676.03

—
—

—

上年结转资金 0.00 0.00 0.00 — — —



其他资金 0.00 0.00 0.00 — — —

年度总

体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通过案件审判业务项目，发挥审判职能作用，

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依法惩处各类违

法犯罪，有效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全年诉至法院的纠纷共计 17173 件；

其中诉前化解 1718件；受理 15455
件，同比增长 5.8％，办结 14279 件，

同比增长 9.1％；法官人均结案 476
件，同比增加 40 件。法院调解成功

案件增幅、一审裁判被改判发回重审

率、执行完毕率、执行到位率等核心

质效指标位居全市法院前三。

年度绩

效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

分析及改

进措施

产出

（50

分）

数量指标
一审案件审

结率
80% 92.39% 15 13

质量指标 发改率 5% 2.15% 15 14

时效指标
案件审判及

时性
及时 及时 10 9

成本指标 预算执行率 ≥95% 97.66% 10 9.76

效益

（30

分）

社会效益

指标

群众法治意

识提高情况 提高 提高 30 27

满意

度（10

分）

满意度指

标

一审服判息

诉率
80% 86.26% 10 9

总分 100 91.52 —

社工服务项目自评分数为 98.92 分，等级为“优”，具体评

分表如下：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4 年度）

项目名

称
社工服务项目

主管部

门
深圳市坪山区人民法院 实施单位 深圳市坪山区人民法院

项目资

金（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169000.00 169000.00 160000.00 10 94.67% 9.46



其中：当年财政拨

款
169000.00 169000.00 160000.00

—
—

—

上年结转资金 0.00 0.00 0.00 — — —

其他资金 0.00 0.00 0.00 — — —

年度总

体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对未成年被告人进行帮教,对未成年被害人进

行心理辅导,保障未成年人权益

2024年帮教未成年被告人 6人、被害

人 3人，帮助组织社区活动 6场，延

续帮教 2023年未成年被告人 5人、

被害人 3人，取得较好帮扶成效。

年度绩

效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

分析及改

进措施

产出

（50

分）

数量指标
未成年帮教

完成率
100% 100% 10 10

质量指标
未成年被告

再犯率
0% 0% 10 10

质量指标

未成年被害

人好转率 100% 100% 10 10

时效指标 帮扶及时性 及时 及时 10 10

成本指标 预算执行率 ≥95% 94.67% 10 9.46

效益

（30

分）

社会效益

指标

提升促进社

会和谐稳定

情况

提升 提升 30 30

满意

度（10

分）

满意度指

标

司法评价满

意度
80% 90% 10 10

总分 100 98.92 —

四、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一）项目决策情况

1.项目概况

案件审判业务工作范围广，种类繁杂；社工服务项目具有特

殊性。因此，必须建立管理规范化、保障科学化的预算体系，为

审判执行工作提供有强有力的保障，为辖区提供更高效便捷的司



法服务。因此，该项目建设是必要的。

用款部门按照项目管理要求编制项目需求计划，交由综合办

公室汇总，充分论证后，经院党组讨论通过，上报市财政部门批

复后实施。我院根据本项目每年的工作计划和相应支出需求合理

编制预算，符合市财政局关于预算编制在规范性、完整性和细化

程度等要求。同时，我院将该项目纳入绩效管理，针对该项目单

独设置绩效目标。本项目设置了产出、效益和满意度相关绩效指

标，整体符合绩效目标表设置要求。

（二）项目过程情况

我院严格按照《深圳市坪山区人民法院财务管理规定》、《深

圳市坪山区人民法院采购管理办法》和《深圳市坪山区人民法院

经费支出管理办法》执行这两个项目经费的管理和使用，项目合

同、验收均符合我院项目管理制度的标准，项目资金审批使用合

规，不存在截留、挤占、虚列等违规情况。同时，我院完善用款

进度跟踪及绩效目标管理流程，每月统计资金使用进度，按季度

向各资金使用部门通报，加快执行进度支出。

2024 年案件审判业务项目财政预算 1047.5 万元，实际支付

1022.97 万元，预算执行率为 97.66%。

2024 年社工服务项目财政预算 16.9 万元，实际支付 16 万

元，预算执行率为 94.67%。

（三）项目产出情况

我院严格按照项目管理要求推进这两个项目，保障法院开展

业务需求。其中案件审判业务项目一审案件审结率 92.39%,发改

率 2.15%，案件审判及时，预算执行率 97.66%，均在绩效目标设



置范围内，按时按质完成了相关目标。

社工服务项目未成年帮教完成率 100%，未成年被告再犯率

0%，未成年被害人好转率 100%，帮扶及时，预算执行率近 95%，

均在绩效目标设置范围内，按时按质完成了相关目标。

（四）项目效益和满意度情况

一是为平安筑底。受理刑事案件 654 件 874 人，审结 580 件

777 人。 二是为经济护航。持续提升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共审

结知识产权民事案件 269 件、刑事案件 9件，判决侵害某国家级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商标权的朱某等人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

合理开支，为高新技术企业发展提供法律支撑。三是为治理寻方。

全面开展矛盾风险专项治理，建立矛盾风险排查化解机制，及时

发现、稳步解决涉法涉诉矛盾纠纷。主动融入“1+6+N”基层社

会治理工作体系,建立诉前纠纷“双向筛选”“双向派单”机制，

通过线上线下等方式，进一步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法院调解成功

案件增幅长期位居全市法院前列。注重发挥人民法庭专业优势,

加强与街道、社区工作联动,通过“庭街协作”工作机制，1 天

内诉前化解 67 件劳动纠纷，为 67 名安保员争取到 200 余万元解

除劳动合同补偿金，获《南方都市报》报道。

五、主要经验及做法

我院优化预算编制模式，全力保障审判执行工作。为了进一

步提高预算的可执行性，加强我院审执工作的资金支持。各部门

根据业务的需要，对经费进行合理的测算，进行预算编制，通过

内控系统，经部门负责人审核，分管院领导同意，报送综合办公

室汇总，提交院党组会议讨论。各资金使用部门上报预算需求，



以需求为导向，确保资金用在刀刃上，全面提升资金的使用效益，

增强预算编制的合理性。

强化预算绩效评价。我院按照预算不同阶段设立不同的绩效

工作，初步建立了预算编制前的目标设定，预算使用中的绩效目

标监测，预算使用后的绩效目标评价等不同流程。通过注重资金

使用前的预测、使用中的控制和使用后的核算，实现事前、事中、

事后“全流程”财务管控，严格按预算支出经费，确保经费支出

依法依规，保证绩效目标如期按质完成。

我院已开展内控信息化建设，按照内部控制制度，建立了涵

盖项目库管理、预算管理、收支管理、采购管理、资产管理、决

算管理、合同管理和绩效管理八大经济业务的信息系统，实现业

务全程留痕，形成完整数据链，标志着我院在智慧法院建设中迈

出重要一步。

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案件审判经费存在使用效率性和及时性有待提高的情况。如

审判办案业务经费，年初预算 71 万元，全年预算数 46 万，实际

支出 34.57 万元，执行率 75.16%。主要原因是不同案件出差频

率、距离、时长不同，且出差地的交通、住宿价格波动等多种因

素难以用统一标准预估。

七、有关建议

我院将在下一年度继续秉承上年度预算项目管理的有益经

验，更好地分析研判案件数量变化趋势，改进工作中的不足，加

强预算执行管理，提高工作计划的可行性和风险应对性，使预算

资金使用更加科学合理，提高资金使用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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